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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校车运行服务项目的合同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6974220212407 

合同内部编号： 

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人民政府 乙方：上海峰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康桥镇秀浦路 3999弄 1号楼 地址： 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0065 

电话：68062527 电话：021-56098934 

传真： 传真： 

联系人：胡春国 联系人：黄学良 

根据浦东新区教育局协调会议精神，2021 学年康桥镇外环线以

北康杉路以东区域小学生仍统筹到御桥小学高青校区就读，并通过校

车接送方式解决入学问题。为做好学生乘坐校车的安全管理工作，按

照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就乙方为甲方提供接送学生上学、放学校车服务，达成以

下协议： 

一、协议期限 

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 

二、协议费用 

1、运行费用 

接送康桥地区学生到御桥小学高青校区，共安排 20 辆校车，全

年运行费用（含驾驶员及随车照管人员）为人民币 4330000元，大写：

肆佰叁拾叁万元整 





 2 

2、付款方式 

1）甲方将分别于 2021年的 1月底、8月底，给乙方各结算一次

运行费用，分别为合同总金额的 50%和 40%。剩余 10%为考核费用，

在御桥小学对于全年校车运行情况考核合格后，10 月底前由甲方支

付给乙方。 

2）乙方应在上述时间节点前，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。 

 三、各方义务 

（一）甲方 

 1、甲方向乙方租赁 20辆国家标准校车。 

 2、甲方配合乙方，做好乘车学生及家长的安全教育工作。 

 3、甲方会同乙方，做好学生人数的核实、专用校车沿线站点的

设置工作。 

 4、甲方在 2021 年 1 月底、8 月底、10 月底收到乙方正规发票

后，应在 30日内将校车运行费用汇给乙方。 

（二）乙方 

     1、乙方向甲方提供 20辆国家标准校车作为康桥地区学生上学、

放学的接送车。保证一人一座，座位都配备有安全带，乘车人员不得

超过核定人数，不得让除随车照管人员和学生以外的人员乘车。 

 2、乙方每辆校车必须按照标准配备 1名看护人员，负责照顾学

生在路途中和上下车的安全。 

 3、行驶路线及时间：乙方根据甲方确定的校车接送站点，在上

午 7：30 时之前把学生送到学校；下午 16：30 时，从学校发车，沿

途根据站点停靠，把孩子送到家长身边。如遇家长没能准时出现在接

送站点，随车人员绝对不能将孩子放下车，须及时与家长联系，确定

接送点。如实在联系不到，必须将孩子送回学校。甲方有权就行驶路

线及时间进行调整，调整前甲方应提前 7日书面通知乙方，乙方应予

以配合。 

  4、对车辆按时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车辆状况处于安全完好状

态。若车辆在运行期间发生故障或事故，乙方应立即调动其它车辆运

行，以确保学生的上课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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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、每天对车辆进行保洁清扫，保证车内无积灰，无污渍。 

  6、对司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、文明礼仪教育，保证司乘人员

依法驾车，文明用语，仪表整洁。 

四、安全责任  

（一）甲方 

  甲方应当要求学校每天上学期间指派专人在指定的下车地点

（学校大门口）等候学生下车，在学生下车后带领学生入校，并于学

校放学后护送学生到指定的上车地点。甲方对学生上、下校车以及校

车行驶过程中的安全不承担责任。 

（二）乙方 

 1、乙方应配备具有驾驶资格和良好驾驶经验的司机，司机为乙

方员工，并向甲方提供司机基本信息。如乙方工作人员无法履行职责

的，乙方应及时安排符合条件的替代人员，并及时通知甲方备案。 

 2、乙方指派的随车照管人员应当妥善监护每一名学生安全上

车、下车，并确保校车行驶过程中的安全。如遇无人接孩子也把孩子

放下车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。 

3、乙方应当负责校车行驶安全、乘车安全及相关责任。如因乙

方责任造成甲方学生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，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如因乙方责任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的，乙方应当全权负责

赔偿。 

4、乙方应当依照国家规定购买交强险、车损险、第三者责任险、

不计免赔险，另外每个座位购买承运人责任险。 

五、其它约定 

1、乙方违法违规经营而造成的事故或损失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

任，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2、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，应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任

何一方均可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。 

3、甲、乙双方如有违反本协议其它义务约定的，违约方应当赔

偿守约方的相关经济损失，守约方有权以此提出解约。 

4、甲方对乙方服务质量有异义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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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、签订补充协议，

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 

6、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，对本协议的

任务修订需双方以书面方式签署。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一

份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。 

 

 

签约各方：  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

日期：2021-08-25 日期：2021-08-25 

 

 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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